关于《新县2025年产油大县奖励资金实施

方案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根据《河南省财政厅关于拨付2025年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通知》（豫财贸〔2025〕31号）文件精神，明确要求各县区结合工作实际，创新投入方式，支持油料加工企业拉长产业链条，提高产品附加值，引导带动龙头企业打造自主品牌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结合我县实际，为全面贯彻落实文件精神，县粮储中心联合县财政局起草了《新县2025年产油大县奖励资金实施方案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
二、起草依据

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《产粮（油）大县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（财建〔2018〕413号）和《河南省财政厅关于拨付2025年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通知》（豫财贸〔2025〕31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制定该文件。

三、主要内容
“实施方案”主要分为目标任务、奖励资金来源、奖励资金实施范围、奖励资金使用安排等四个方面内容，明确了实施范围、奖补对象、申报方式以及任务分工。
1.实施范围。财政补贴资金主要用于油料加工企业的生产车间建设、仓储设施建设、设备购置及其他配套设施建设。
2.奖补条件。企业具备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》、企业经营管理规范，无不良信用记录、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或《食品生产许可证》、有产品注册商标，产品质量检验报告以及年生产加工油脂能力1000吨以上等5个条件。对2025年8月—2026年8月期间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油料加工企业进行奖补，补贴金额不超过总投资的30%，补贴总金额834万元，用完即止。
3.申报方式。企业申报补贴奖补资金，需提交项目工程建设相关手续、设备采购合同及清单和其他配套设施建设辅助材料，符合奖补条件的企业由县粮食和物资储备、财政部门现场组织验收，验收合格并通过专项审计后进行奖补。

4.工作职责。在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由县粮储中心和财政局共同组织实施。粮储中心负责项目监督项目实施工作。财政局负责项目资金的筹集、拨付、监督工作，联合县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开展项目资金绩效评价工作。


